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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披露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公司与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签

署的《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已经公司

2015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

时会议）审议确认。 

2、本合同履行期为壹年，本合同自订立之日起生效至

合同履行完毕后终止，若明年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

（有限公司）需要可续约，同等情况下，公司享有优先权。 

3、经双方确认，公司共向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

（有限公司）提供酿酒葡萄 715.759吨。截止本公告发布之

日，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尚未支付货

款。若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不能或不

能足额支付货款，公司将面临重大损失。 

4、本合同的执行将为公司增加 715.759万元营业收入，

2015年盈利水平也将有所提高。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甲方：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增柱 

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 

主营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葡萄酒的

博览、展示、商务会议接待、葡萄酒文化推广、

葡萄酒现货电子交易。 

注册地：银川市兴庆区南薰西街 60# 

乙方：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天林 

注册资本：686,133,696 

注册地：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号 C座一楼 

主营业务：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天

然物产的开发、加工销售；动植物养殖、种植、

加工销售；食品、日用化工产品、酒的开发、生

产、销售；投资房地产；餐饮、客房服务、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 

公司与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2、履约能力分析 

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



从事葡萄酒博览、展示、商务会议接待、葡萄酒文化推广、

葡萄酒现货电子交易的公司。该公司自 2014 年 1 月成立至

今已成功举办过多场葡萄酒产品推介、葡萄酒设备展览及相

关商务洽谈活动，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宁夏

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发生过其他购销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鉴于：贺兰山东麓国际酿酒师挑战赛是宁夏贺兰山东麓

产区举办的一项国际性的葡萄酒赛事，旨在推动贺兰山东麓

葡萄产区酿酒工艺水平的提升。赛事 2012 年开始，第一届

邀请了七名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阿根廷等国家的

知名酿酒师，在贺兰山东麓产区同等条件下，酿造了十款葡

萄酒（七款红酒、三款白酒），并于 2014年贺兰山东麓国际

葡萄酒博览会期间进行了评鉴、评比，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

一致好评。2015年，将迎来第二届贺兰山东麓国际酿酒师挑

战赛，目前已有六十名国外酿酒师报名参与此项赛事。 

为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规范比赛场地设施，甲方作为

主办方，为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比赛环境，结合产区葡

萄园园貌、树龄等因素，经过多方调研、筛选，甲方与乙方

达成贺兰山东麓国际酿酒师挑战赛优质葡萄园葡萄的购买

和合作意向，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特订立如下框架合同。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乙方同意为甲方主办的贺兰山东麓国际酿酒师挑战赛

60 名酿酒师提供树龄 15 年以上按照甲方要求统一种植下的



优质酿酒葡萄园 3000亩（50亩/人）和葡萄原料供应。 

2、本合同履行期为壹年，本合同自订立之日起生效至

合同履行完毕后终止，若明年甲方需要可续约，同等情况下，

乙方享有优先权。 

3、甲方负责制定葡萄园生产管理方案，乙方必须按照

方案要求进行葡萄园的日常管理。在酿酒师来宁夏期间，对

葡萄园管理提出的措施，经过甲方论证同意后，必须严格执

行。 

4、乙方必须保证 3000亩葡萄园且每亩葡萄产量控制在

300公斤左右（不超过 350公斤）。葡萄果实成熟度一致，不

允许存在二茬果、生青果，使用手持折光仪田间测定葡萄糖

度≥23 度。具体按照《贺兰山东麓酒庄葡萄酒生产规范》

（DB64/T1000-2014）要求执行。 

5、上述 3000亩葡萄园的葡萄在每季采摘后，甲方按照

10 元/公斤的价格收购葡萄。收购时，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标

准和甲方书面验收记录，以实际收购数量在甲方验收后六十

日内支付全部价款。乙方在付款之前先向甲方提供相应的发

票。 

6、参赛酿酒师选定区块后，要先与甲方签订《选园确

定书》，由甲方通知乙方。《选园确认书》签订后，原则上不

得更改，特殊情况除外（如不可预计的人为、自然灾害等原

因）。 

7、《选园确认书》一旦签订后，酿酒师所服务的酒庄必

须保证选定区域内符合标准（DB64/T1000-2014）的葡萄全



部采收。不符合标准的葡萄原料由乙方自行处理，甲方拒绝

签收。 

8、酿酒师挑战赛期间，乙方随时为酿酒师提供葡萄园

参观等相关便利条件。 

9、 采收期为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甲方应责成酿

酒师所服务的酒庄提前 2天填写《采摘通知书》并送达乙方

联系人，方便乙方提前安排采收。 

10、原料的运输费用由酿酒师所服务的酒庄承担，统一

过磅。甲方应责成酒庄提前两天将车型，人数，入园时间通

知乙方。其中原料装车环节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所需的

葡萄筐由酿酒师所服务的酒庄自行准备。 

11、若遇不可抗力（采摘期降雨、霜冻、冰雹等自然灾

害）造成的葡萄质量、产量的影响，合同价格由合同双方另

行商定。 

12、参赛酿酒师如果对所选区域内的葡萄有特殊的管理

要求，须填写《树体管理通知单》，经甲乙双方技术人员确

认后方可执行。 

14、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有责任赔偿对方受到的

损失，如该损失无法计算的，以最低不低于人民币拾万元计

算。 

2015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与甲方签订《<原料供应及合

作框架合同>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 

1、乙方已按照《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约定标准

和时间，向甲方提供了酿酒葡萄共计 715.759 吨，并经甲方



验收确认。 

2、根据《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约定的 10 元/公

斤的收购价格，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货款 715.759 万元（染佰

壹拾伍万柒仟伍佰玖拾元整）。甲方承诺在本补充协议签署

后 3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乙方全额支付。 

3、本协议系甲乙双方 2015年 7月签署的《原料供应及

合作框架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执行，将

为公司增加 715.759 万元的营业收入，公司 2015 年的盈利

水平也将因此有所提高。 

2、《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署和执

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甲方

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原料供应及合作框架合同》及补充协议经 2015 年 11

月 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确认。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通过临时报告或定期报告对本合同的履行进展情

况进行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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